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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谷禾 

 

【内容摘要】 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

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从而从制度上建构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关 键 词】少数民族；民族政策；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谷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05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6—0034—04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上少数民族以血缘、文化和地缘为基础形成了较为多样的身份认同形态。历史上我国境内的

少数民族与占主体的汉民族之间以及各个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各少数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

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P134)。近代以来，在反

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国各民族结成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关系，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在这些历史基础上，新中国成

立后，国家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推动少数民族全面参与到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特

别是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被进一步建构起来。 

  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对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一是制度一结构方面，目的在于认识与身份相关的制度设置。第二方

面是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目的在于认识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政

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实施的各类政策法规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对民族的

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关联，着重讨论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

建构过程。 

  一、公民民族成份制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的法律和政府制定的政策会对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国家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是全国性的和带有强制性的，

并有法律和政府为后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成为影响跨境民族身份认同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民族政策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内容来

影响民族的身份认同：“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目前民族政策的实施是以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基础。民族识别的缘由在于确定民族成份和族称，以便国

家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帮助少数民族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依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关

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特别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著名论断。另外，民族识别工作还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民族的实际，

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各民族长期社会发展情况、民族地区的历史、族源和民族关系以及今后民族繁荣发展、加

强民族团结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充分利用史料、传说以及各种有关资料，为民族识别工作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此外还考虑到



体现群众性。确定‘名从主人’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遵循的另一个主要原则”[2]。通过相关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识别工作，

确定了55个单一少数民族。 

  虽然关于民族识别、划分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作为一个历史事实，通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与划分工作，国家明确

以法律、规章的形式将普通民众的民族身份确立下来。 

  以国家民委、国务院第四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联合于1990年5月10日下发的《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

为例，对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问题作了如下规定： 

  （1）确定公民的民族成份必须以国家正式认定的民族族称为准，不得以国家未确认的族称为自己的民族成份。（2）个人的

民族成份，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份确定。（3）不同民族的公民结婚所生子女，或收养其他民族的幼儿（经公证部门公证确

认收养关系的），其民族成份在不满十八周岁以前由父母或养父母商定；满十八周岁者可由本人决定，年满二十周岁者不再更改

民族成份。（4）不同民族的公民再婚，双方原来的子女如系幼儿，其民族成份在十八周岁以前由母亲和继父或父亲和继母商

定；双方原来的子女已满十八周岁的，不改变原来的民族成份。（5）不同民族的成年人之间发生的收养关系、婚姻关系，不改

变各自的民族成份。（6）原来已确定为某一少数民族成份的，不得随意变更为其他民族成份。 

  在此基础上，我国形成与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民族成份”制度，把民族类别和公民个人的民族成份“制度化”。 

  在民族成份确定的基础上，国家制定实施了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主要涉及的几个领域有：（1）就业机会。我国《民

族区域自治法》和政府的有关法律规定，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行政首脑官员必须选自当地的自治民族，在公务员录取时优先

招收当地自治民族。积极扩大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偏少，为了使民族干部的

构成与各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国家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和措施，扩大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例如：在招工、征兵及招收其他各

种工作人员时，在民族地区录用国家公务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少数民族或给予适当照顾。根据少数民族城市人口较少的

情况，划出专门指标从农村、牧区直接招收少数民族干部。除《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配备的法律规定外，

国家还制定了其他相关政策来拓宽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渠道，如1993年颁布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规定，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

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办事处，以及直接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服务的部门或者单位，也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

少数民族干部。（2）教育机会。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适当放宽少数民族入学年龄、免收杂费、实施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特殊措施，在民族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通过创办民族大学和民族学校，在普通高中等学

校举办民族班，为少数民族学生专门举办预科班，设立寄宿制民族学校等，发展各类民族教育；在招生录取时对少数民族学生给

予适当照顾，主要是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放宽录取标准条件；实行民族语言教学和双语教学等。

（3）婚姻与人口政策。国家在保证婚姻、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在民族地区有效推行的同时，还针对各民族特点制定和实施了一

些特殊政策。在结婚年龄上，各民族自治地方根据《婚姻法》均制定了变通条例或补充规定，一般规定“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

不得早于18周岁”，比《婚姻法》规定的年龄低2周岁。在计划生育上，虽然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也实行计划生育，但国家规定

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具体政策可比汉族适当放宽。一般规定，人口在100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

以生育三胎。另外，我国根据各民族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具体要求和做法由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总的原则是，人口密度大、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与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山区、林区、牧区有区别；城镇与农村有区别：

边境地区与内地有区别。 

  传统的民族群体对于本民族的认同主要源自血缘与文化上的认同基础，而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民族成份”制度将民族认同

同国家制度联系起来，使得民族作为一种社会身份被以法律、规章的形式确立、固定下来。这样，少数民族成员从出生申报户

口、上学、就业到结婚等，不断在确认着自己的“民族”身份。同时，通过实施与“民族成份”制度相联系的民族优惠政策，少

数民族的“民族成份”又同自身的利益联系起来，这进一步强化了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选择。例如：在少数民族与其汉族配

偶所生子女的民族成分选择上，父母往往基于相关现实利益考虑，如教育、就业，而将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为少数民族。① 另

一方面，就少数民族内部而言，少数民族中精英群体同普通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感也有显著差异。由于少数民族精英同文

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国家制度联系更为紧密，基于现行民族政策下的制度安排，其民族认同感更为强烈。而普遍少数民族群



众，特别是处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不能完全享受到民族成份制度以及民族优惠政策带来的实际利益，其民族认同感则要

相对淡薄。事实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成员对于自己的“民族成份”是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并进行相关身

份登记时才得知的。直至今日，作为个体而言，各民族仍有许多成员是在需要填表登记时才知道自己的“民族成份”的。如对甘

肃保安族的民族意识进行调查时发现，许多年轻人是在上学报名时才知道自己是保安族。[3] 

  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相对缓慢，许多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与汉族的发展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为了促进各民族的发

展进步，实现各民族的团结平等和共同繁荣，我国制定实施了公民民族成份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民族优惠政策。上述制度的实施

使得传统的基于血缘与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身份通过国家政策被制度化，并同一系列的社会现实利益相联系，民族认同被强化、巩

固下来。虽然民族成份制和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也带来一系列相关问题，但考虑到我国各少数民族复杂多样的社会发展现实，在

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民族成份制和民族优惠政策仍将会发挥其积极作用，也将长期在制度上维系或强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

同。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另一重要内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单一制国家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国

家的统一领导下，遵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据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原则，设立自治机关，行使相应一级地方国家政权

和自治权，管理本地区的国家事务和本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政治制度。[4](P229) 民族区域自治的重点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国家结构：以单一制国家为主，民族自治区和其他行政区一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是地方行政机

关，都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另外，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还决定了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行政区划：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

件，并参照历史情况，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聚居，可以成立自治区；一个民族在许多地方聚居，可以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

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是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乡则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补充。截至1998年底，我国共建立民族自治地方

155个，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补充形式，还建有1256个民族乡村。在全国55

个少数民族中，已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  

  法规建制：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即保证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参与国家事务和管理本民

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自治权包括立法、行政、经济、财政、干部培养使用、语言文字、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公安部队等各个方面。如立法权规定，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

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行政权规定，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

的，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公安部队组织权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建本地区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另外，《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行使的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权、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任用权、经济发展权、地方财政管理权、科教和文化发展权等都作了相

应的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与一般地方的“国家机关”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行使地方“国家机关干部”职

权的同时还行使立法权、经济发展权、财政权、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权、发展教育和民族文化权、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权以及科技

文化发展权等。民族自治是保障少数民族真正当家作主、管理本地区民族内部事务的综合民族和地区为一体的自治，是国家解决

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解放前，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极为多样，其中一些少数民族建立了中央政权，如白族建立的南诏国，女真族建立

的金国，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等等。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在各地也建立了农奴或土司制度，如西藏藏族的农奴制以

及西双版纳的傣族土司制度。另外，我国一些民族地区，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影响，有许多少数民族传统的社

会形态以“部落”或“村寨”为主。以云南佤族为例，虽然存在由若干村寨组成的部落，而且这些部落已具有一些早期的政权属



性，但总体上佤族仍以村寨为主聚集生活，村寨是相对独立的农村公社，具有以下特征：（1）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领地范围。

与其他村寨严格划分开来。（2）村寨内部虽已发生了阶级分化，但对外仍然是一个经济整体。（3）一切政治、军事活动，都以

村寨为单位进行。（4）有共同的宗教生活。凡较大的宗教活动都以村寨为单位举行或具有全村寨性的意义。（5）村寨成员间存

在着互相帮助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对外保持一致。（6）村寨间还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土语的差别。佤族传统的日常社会生

活是围绕着村寨展开的，村寨为佤族成员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保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佤族成员对村寨的归属感与认同。[5](P51)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基层社会政权的改造和建立，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管理制度逐渐转变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基层政权制度，

围绕少数民族政权形成的地缘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也逐渐被国家制度所削弱，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更多依附于国家制度，形成文化

和地理空间更宽泛的认同形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两种途径对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首先，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机关，当地

少数民族社会传统的组织和管理体系逐步被民族自治制度取代，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中央规定的统一制度建立起来，实现了

全国的政令统一。民族自治机关代表着国家行政部门管理或组织少数民族日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同时，少数民族也可以通过行使

其自治权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上基于血缘与地缘基础的身份认同开始发生变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

逐渐建立并强化，国家认同作为更高层次的身份认同超越了少数民族对“部落”或“村寨”的认同。其次，通过在民族聚集地设

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传统上限于家族、家族内部的血缘认同以及对居住村寨的地缘认同逐步扩展到对本乡、

县、州乃至自治区的认同，在国家制度安排下，其传统封闭、单一的家族、村落认同逐渐被打破，形成与国家制度相联系更大范

围内的民族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上层精英在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民族上层精英在

解放后转化成为民族干部，分布在各级自治机关、政府机构或部门，这样他们同时具有了双重身份：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和国家政

府行政干部，他们成为沟通少数民族群众同党和政府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并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法令传达和贯彻到普通

少数民族群众中，通过他们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使得少数民族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对国家的认同感。 

  三、总结 

  总体看来，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从制度上确立了

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事实上，我国民族问题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少数民族身份制度化的过程。国家通过“民族识别”，明确了各

民族的“正式名称”，划清了各民族在相互认同方面的民族意识边界；其次，通过居民户籍登记填写“民族成份”，又划清了各

“民族”彼此之间的人口边界；第三，通过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进一步划清了各民族在行政上“当家作主”的地理行政边

界；最后，通过制定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一系列对待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把少数民族成员作为“特殊公民”，划出了

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在有关法律和其他管理办法适用程度上的边界。少数民族身份的制度化安排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各项权

利，确立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虽然，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民族问题制度化

设置引发的一些负面社会后果，但与现阶段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我国的民族政策仍将会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发挥

其积极作用。而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的相关民族政策也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规范着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注释： 

  ① 云南民族大学鲁刚教授在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状况时，注意到不同民族通婚所生子女在选择民族成份时，产生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所生子女趋

“少”，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通婚所生子女趋“小”，即选择父母所属民族中人口更少的一方的导向作用。上述选择除受国家民族成份规定影响外，也同国家

实行的针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相关。参见鲁刚：《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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